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古蹟藝術修護學習(有形組) 
 

畢業專題製作實施辦法 
114.12.30 系務會議通過 

一、主      旨：爲培養學生綜合運用在學期間所修習之課程及培養之能力，並培養團隊合作精神，特

訂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有形組)畢業專題製作實施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 

二、主題規定：(1)分為「建築」及「文物」。 

(2)成員以 1-2 員為原則(人員增減需經指導老師同意)。 

(3)各成員專案進行之時程管理及與指導老師之連繫，以及成果展之籌畫，未依規定

分組者不得參加審查。 

三、指導老師：(1)專題在專題執行期間，有形組之專兼教師為主要指導老師。 

(2)專題於第 1 次提案審查前與指導老師討論，研擬畢業專題之主題。 

(3)當屆大四導師為當然畢籌會總召老師，其他老師為指導老師。 

四、主題製作：專案主題內容應能充分應用「有形組」相關之各領域所學，並依據【附件三】主題

規範，完成各組畢業專題主題製作。 

五、專題評審：(1)專題提案於三年級下學期，共分四次提案，分別為預審、期初、期中、期末。四

年級上學期時配合系上安排進行校內公開展覽。公開展覽則配合系上安排進行校

內評審；校外展覽，依當年系上規劃而定。 

(2)畢業專題評審內容與進度請參考【附件一】之審查流程表。 

(3)專題提案屬本有形組專任老師之義務與責任，除因課程、與本校相關之公差勤務

及個人不可抗拒之因素之外，有形組專任老師均需全程參與學生之專題提案之評

審。 

六、專題進度：請參考【附件一】之審查流程表。 

七、評分比例：依據指導畢業專題教師及業師等進行評分比例【附件二】。 

八、成果展示：各組需參與校內(外)展覽，並由當屆有形組成員配合規劃並負責展示設計相關製作，

代表有形組對外參加相關展覽。 

九、經費來源：除學校經費補助之外，每位畢業班同學須繳交專題製作基金以分攤畢業製作共同花

費，未繳交應繳金額者視同未完成畢業設計。 

十、成果保存：在四年級展覽結束後，學期結束前，須繳交一份完整專題報告﹙含電子檔﹚交辦公

室永久保存。繳交資料包括完整之文件報告、完整之設計內容物（例如：展示海報、

模型照…等）及作品授權書，請參考【附件三】。 

十一、各級原畢業班學生因故「未參與或未完成參與當屆畢業專題審查」或「當屆畢業專題審查未

獲通過時」(以下簡稱延畢生)，皆適用本條各款。有關延畢生之分組、指導老師、畢業專題

審查方式如下： 

(1) 延畢生分組：延畢生進行延畢期間之畢業專題時，得 1 人 1 組，不受第二條合組人數之限

制。 

(2) 延畢生指導老師：延畢生之畢業專題指導老師原則上由原專題指導老師擔任或原班之班導

師擔任，遇特殊狀況時由學程主任指派學程專任教師擔任。 

十二、本辦法及由各組老師制訂評分細則，經學程會議討論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畢業專題審查流程表 

 
審查主

題別 
時間點 

審查

方式 

製作 

進度 
審查內容 

1. 提案 

預審 
三年級

下學期 

聯合

審查 
0％ 

企劃審查：口頭提案審查 

本次提報為畢業專題之預先提案審查，主要目的為讓學

程老師瞭解本屆學生畢業專題之大概方向，以便適時提

出建議調整。（開學第三週）。 

◼ 本次提報為畢業專題之預先提案 2~3 案審查，主要

目的為讓本組老師瞭解本屆學生畢業專題之大概方

向，以便適時提出建議調整。 
◼ 簡報內容需有-提案人、預定執行題目說明、案例基

本資料介紹、本次製作動機、目的、歷史說明，初

步踏查資料、時程安排規劃。 

2. 第一次

審查 

三年級

下學期

期初 

聯合

審查 
20％ 

企劃審查：口頭提案審查 

畢業專題正式提案（於開學後第六週內舉行，建議期初

審內容需完成 20%進度）並繳交提案企畫書。 

註 1.第一次審查內容下如下： 

◼ 專業審查(全體老師+業師審查評分)：第一次提案審查 
◼ 建議內容需完成 20%進度 

3. 第二次

審查 

三年級

下學期

期中 

聯合

審查 
40％ 

企劃審查：口頭提案審查 

初步專業審查﹙含業界審查，原則上於開學第九週舉

行，建議期中審內容需完成 40%進度)。 
註 1.第二次審查內容下如下： 
◼ 指導老師：第二次進度提案 
◼ 建議內容需完成 40%進度 

4. 第三次

審查 

三年級

下學期

期末 

聯合

審查 
60％ 

專業進度審查：作品提案審查﹙現場展示+簡報審查﹚ 
期末審查，全體指導教師皆須參加並參與評分。（於學

期第十五週進行，建議需完成 60%之進度）各指導老師

協調提出審查之內容及進度。 

註 1.第三次審查內容下如下： 
◼ 現場展示（全體老師+業師審查評分)：調查資料彙整

與內容 
◼ 簡報提案(調查進度、各項實驗) 
◼ 建議需完成 60%進度 

5. 第四次

審查 

四年級

上學期

期初 

聯合

審查 
80％ 

專業進度審查：作品展示審查，下學期期初審查（原則

上於開學後第三週，需完成 80%之進度）各組提出實體

展示審查之內容。 

註 1.第四次審查內容下如下： 
◼ 現場展示 (全體老師+業師審查評分)：最終設計成果、

展示規劃設計審查。 

◼ 於學期第三週舉行 ，建議內容需完成 80%進度 

6. 第五次

審查 

四年級

上學期

期中 

聯合

審查 
90％ 

◼ 校內展前審查：展品、企劃書、海報排版、展出規劃

（第九週） 

◼ 簡報提案（全體老師評分) 
公開審查為畢業專題之成果校內展前之展出規劃內容

融(需完成 9%之進度)。 



7. 
校內展

公開審

查 

四年級

上學期 

聯合

審查 
100％ 

◼ 校內公開審查：正式展覽審查（第十四週） 

◼ 現場展示（全體老師+業師審查評分) 
◼ 展覽公開審查為畢業專題之成果校內展(需完成 100%之

進度)，全體教師老師皆須參加並參與評分。 

8. 校外公

開展覽 
校外展 

公開

展示 
100％ 依據當屆實際展示需求辦理，校外公開展覽。 



【附件二】評分比例 

三年級 下學期 

期中成績 30% 期末成績 40% 平時成績 30% 
學期

100% 

40% 40% 20% 40% 40% 20% 40% 40% 20%  

公開評審成績 指導老師 
平常 

討論 
公開評審成績 指導老師 

平常 

討論 
公開評審成績 指導老師 

平常 

討論 

學期成

績 

(第 2次)   (第 3次)   (第 0次+第 1次)    

四年級 上學期 

期中成績 40% 期末成績 40% 平時成績 20% 
學期

100% 

40% 40% 20% 40% 40% 20% 40% 40% 20%  

公開評審成績 指導老師 畢籌 
公開評審 

成績 
學期成績 畢籌 

公開評審成

績 
指導老師 畢籌 

學期

成績 

(第 4次)   (校內展) (作品+論文)      

註： 

1. 「畢籌」表由畢籌老師評分。 

2. 「指導老師」表專題小組指導老師。 

3.  公開評審成績為業師評分。 

4.  平常討論為未審查周次各別指導教師與學生晤談討論作品之評分。 

 

評分標準與重點 

評分方向 說明 比例 

專題 專題執行之難易度 15% 

文資保存 具有文化資產保存議題與意義。 10% 

歷史研究與文獻調查 報告產值內容具有完整歷史研究或文獻調查 5% 

科學性 調查流程/實驗流程具專業與完整性 5% 

調查內容 提出完整(且真實)執行調查過程 20% 

實驗面 實驗具有階段性(至少 3階段歷程) 20% 

價值性 產出具有一定之價值 10% 

學習態度 各階段討論是否如實完成規範。 15% 

註:依據專題方向，作品評分授權各教師適度調整。 

 

 

  



【附件三】畢業專題主題規範與完成細則 

 

一、畢業製作主題規範 

本「專題製作」課程為大學部三下、四上學期為有形組定必修課。學生於大三下學期依規定，進行

作專題提案規劃，並經畢製指導老師審查通過討論，完成該組別之申請。 

二、主題內容 

依據有形組教學核心發展「專題製作」之所有主題，建築組及文物組皆需挑選以「國內文化資產之

具”古蹟或歷史建築”身分為對象，進行主題製作」，內容依據自選建築物進行「單棟」歷史蒐集、

測繪、現況調查、分析實驗、設計規劃及科學檢測等操作，並且需參加公開審查工作。 

1. 建築組：須以建築修復為主題，進行建築物歷史調查、測量、現況調查與分析、文資價值評估、

再利用思考與設計規劃等內容。 

2. 文物組：須以漢式建築為主體，進行建築物內傳統工藝(彩繪、剪黏、木雕、可移動文物)之修

護前調查檢視登錄、空間位置測量、提擬修護方針、修護試作實驗(依據調查類別基底材)等修

護工作等內容。 

3.  

三、須完成審查條件 

由該屆指導老師組織審查教師，進行各階段提案與進度審查工作，逐步完成各階段所需進行之工作

內容，各組須完成繳交成果。 

1. 建築組 

(1)先修課程：大三上「建築與修復專題」。 

(2)建議人數：1 位正式組員，人數增加需由指導老師同意。 

(3)作品繳交內容： 

➢ 修復調查及再利用報告書 1 冊(A4)裝訂版，內容包含：歷史研究、建築研究、現況調查分

析、文資價值評估、再利用思考等。 

➢ 建築測繪圖 1冊(A3)裝訂版，內容包含調查建物之修復標準圖示。(含環境、基地平面、屋

頂、各項立面、門窗尺寸等) 

➢ 建築模型：環境基地模或座落位置模 1 組、主建築模型 1 組(含構造、材質)、調查之特殊

構造工法細部模型 1 組。 

➢ 其他相關主題設計如:3D 電腦繪製圖、概念模型、傳統工藝調查等，可自訂產出。  

(4)展出規範：摘取設計繪圖重點以展示海報方式呈現，內容須經排版表現調查前、後之圖，及

歷史論述(重點)、再利用思考及構造工法研究等。 

  



 

2. 文物組 

(1)先修課程：大三上「空間與文物專題」。 

(2)建議人數：1 位正式組員，人數增加需由指導老師同意。 

(3) 作品繳交內容： 

➢ 修護調查報告書 1冊(A4)裝訂版，包含基地說明、歷史論述、修復前調查規劃、檢視登錄表

設計、修復或實驗目的、實驗流程規劃、使用儀器及方法、實驗過程及最終結果。 

➢ 建築空間（單）平立剖圖，內容可裝訂於修復報告書內為附錄資料。 

➢ 檢視登錄(至少 60 個文物)1 冊(A4)裝訂版，內容為調查主題內部傳統工藝彩繪、壁畫、木

雕、石雕、剪黏或可移動文物等。 

➢ 建築模型：執行修復位置之建築空間模型(素)1 組 

➢ 實驗樣品：平面類實驗至少 10 組（20*20 大小）、立體類至少 1 組（25*25 立方體）， 

➢ 仿作：平面類 90*30 大小之仿作 1 組、立體類 1 組（25*25 立方體）。 

(4)展出規範:摘取修復主體（如彩繪圖破損圖之縮小比例)，內容須明顯呈現實驗流程、過程，

需以視覺（非文字）呈現，明確提出動機、問題及目的等文物所面臨須研究之問題。 

 

五、注意事項 

1. 各組應先評估符合系所核心能力，完成相關先修課程，並與當屆指導老師討論提案，並於提

案中闡明執行能力經驗，經指導老師評估後，得可參加畢製期初審查。 

2. 各組須完成所選定具文化資產身分之建築物，進行完整單棟建築的調查研究與分析，並依據

各組之專業進行單項研究分析，如建築組-構造修復或再利用設計思考，文物組-修護實驗試作

或科學檢測裂損研究等。 

3. 畢製作品不得有抄襲、剽竊或其他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形，如有涉及他人著作財產權利者，

應先取得著作財產權人同意之書面文件。 

六、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四】 

古蹟藝術修護學系(有形組) 

畢業專題製作作品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作品、論文為本人在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有形組  

                 學年度第       學期取得 學士學位之作品。 

 

作品名稱：  

 

指導教授：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作品及論文全文資料，基於推動讀者間「資源共享、互惠合作」

之理念，與回饋社會及學術研究之目的，同意授予本人畢業學校系所，得不限地域、時

間與次數，以紙本、光碟及其它各種方法將上列作品、論文收錄、重製、公開陳列與發

行，並得將數位化之上列作品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

線上檢索、閱覽、列印等利用。 

 

 

 

 

 

 
注意事項： 

1.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

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 

2. 本授權書請裝訂於紙本論文審定頁之次頁，以利辦理離校手續。 

 

授權人簽名(親筆正楷)：                          學號(務必填寫)：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